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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龙安加油站同心站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中“其

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中应当如实记载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环境影响

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对策措

施的落实情况，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的规定，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龙安加油站同心站

现将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龙安加油站同心站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

项说明如下：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根据《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龙安加油站同心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文件

（新环评审【2020】42号），本次验收范围内主要环境保护设施包括：

1.1.1 废气

作业产生的有机废气通过油气回收系统回收利用。

1.1.2 废水

生活废水（员工和司乘人员）经预处理池处理后暂存，交予农户作农肥使用。初期

雨水和拖把清洗水经隔油池处理后暂存，交有资质单位处理。

1.1.3 噪声

油料卸车安排在昼间进行；加油站边界设置实体墙（西南东三面）；进出通道设置

禁鸣限速标志，限制车速以降低车辆噪声。

1.1.4 固体废物

生活垃圾日产日清；交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置；预处理池污泥定期清理，由环卫部门

进行清运；隔油池废油等危险废物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

1.2 施工简况

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龙安加油站同心站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施工管理，安排专项资

金落实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项目建设过程中严格组织实施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

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1.3 验收过程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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